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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1-004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披露的《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20 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中预计：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 62,000 万元～

68,000 万元，变动幅度为 123.29%～125.55%。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正值，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62,000.00 万元–

68,000.00 万元 
盈利：38,000.00 万元–42,000.00 万元 

亏损：266,177.3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23.29% –125.55% 
比上年同期增长：114.28%–115.78%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 亏损：30,000.00 万元–34,000.00 万元 
亏损：259,630.63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86.90%–88.45% 

营业收入 - 300,000.00 万元–310,000.00 万元 505,385.99 万元 

扣除后营业

收入 
- 300,000.00 万元–310,000.00 万元 505,385.99 万元 

基本每股收

益 

盈利：0.2821 元/股–

0.3094 元/股 
盈利：0.1729 元/股–0.1911 元/股 亏损：1.2109 元/股 

注： 

1、关于修正前数据，公司在《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中对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进行了预计，预计数据不涉及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营业收入及扣除后营业收入。 

2、2020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源于非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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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损益的影响，其中主要为公司在本期确认出售澳诺（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获得

的相关收益所致，预计本次出售的投资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6.87 亿元。 

3、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34,000 万元至-30,000 万元，主要受计提无

形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因素的影响。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修正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业绩预告修正有关

事项已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修正方面不

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预告修正的主要原因说明 

业绩预告修正的主要原因如下： 

1、受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拓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

拓”）重点产品注射用磷酸肌酸钠进入国家重点监控药品目录的持续影响，上海

华拓经营业绩持续亏损，2020 年 12 月底经初步估计和测算，公司预计计提上海

华拓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造成损失约 8,473 万元人民币。 

2、根据大同经开区综合管理部于 2020 年 12 月下发的《关于印发<大同经开

区冬季征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公司下属公司山西普德药业有限公司

原有闲置厂房被纳入政府征收范围。此外，根据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下发

的《关于印发大同经开区土地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通知》，并结合目前公司

与有关部门就拆迁事项的沟通及初步评估情况，公司预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约 4,278 万元人民币。最终可回收金额将以日后签署的正式协议金额为准。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

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2、2020 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